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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发„2015‟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 

的 通 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暂行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15 年 12 月 16 日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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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适应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发展需

要，规范我校电子文件的归档与管理工作，确保电子档案真实、

完整、可用和安全，维护历史记录完整，促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

与利用，发挥电子档案便捷检索与高效利用作用，根据《北京市

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》（京档发„2014‟3 号）及

《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》（档发„2012‟7号），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。 

第三条  基本术语解释 

（一）电子文件指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，通过计算机等电

子设备形成、办理、传输和存储的文字、图表、图像、音频、视

频等不同形式的信息记录。电子文件归档后称电子档案。 

（二）本规定所称元数据，是指描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内

容、结构、背景和管理过程的数据。 

（三）在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电子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应遵循其

形成和利用的规律，坚持“统一管理、全程管理、规范标准、便

于利用、安全保密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和职责 

第四条  学校电子档案管理工作与档案管理工作体制相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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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，由校长领导，分管档案工作的校领导协助校长负责电子档案

管理工作。学校综合档案室统一接收各单位电子文件归档，并协

调解决实际问题。 

第五条  学校综合档案室应建立电子文件管理责任制，利用

档案管理系统对全校电子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由专人负责

归档电子文件的监督指导、检查接收等工作，同时采用可靠的技

术手段对电子文件的操作者进行身份识别与权限控制，确保电子

文件的安全存储和有效利用。 

第六条  各单位要建立形成电子文件管理责任制，由负责归

档管理工作的分管领导、兼职档案员以及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微

机操作人员来共同负责本单位形成的电子文件的收集、积累、整

理、移交等工作，确保电子档案的质量。 

第七条  各单位从电子文件形成时就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

和技术措施，对电子文件的形成、收集、积累、鉴定、归档等实

行全过程管理与监控，保证管理工作的连续性，使电子文件的产

生、处理过程符合规范，维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 

第三章  电子文件的归档 

第八条  各单位依据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电子文件归档范

围》（附件 1）（注：电子档案保管期限表待北京市档案局相关文

件下发，我校上报批准后另行下发），在主要职能活动中产生的

电子文件，凡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均应与其相应的纸质或其他载体

形式的文件一同归档，并在内容、相关说明及描述上保持一致。 

第九条  电子文件应与元数据一并归档，且确保元数据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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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，无遗漏或残缺。电子文件与其元数据应建立持久有效的关联。 

第十条  各单位需归档的电子文件应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、

适合长期保存的文件存储格式归档。 

（一）文本文件 

以 XML、RTF、TXT、PDF 格式归档。 

Microsoft Office、WPS Office 以及北京市政府采购目录

的其他正版软件所生成的文本文件也可以直接归档。 

（二）数据文件 

应以其产生的数据库环境为依托进行归档，维持数据原始面

貌；或将数据文件转换为可以脱离数据库系统读取的数据表文件

归档。 

脱离数据库系统归档的数据表文件以 Microsotf Office、

WPS Office 以及北京市政府采购目录收录的其他正版软件所生

成的表格文件格式归档。 

（三）图形文件 

位图以 TIFF、PNG、GIF 格式归档；矢量图以原始生成格式

归档。 

（四）图像文件 

以 JPEG、TIFF 格式归档。 

较为重要的拍摄图像可以 RAW 格式归档。 

（五）影像文件 

以 MPEG、AVI 格式归档。 

（六）声音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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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WAV、MP3 格式归档。 

第十一条  归档的电子文件应真实展现所载内容并可供调

取查用，确保电子文件重要的过程稿及其重要的修改痕迹留存，

确保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自形成起完整无缺、来源可靠且未被非

法更改，确保在信息交换、存储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

影响电子文件内容真实、完整。 

第十二条  属于国家秘密的电子文件应按相关保密规定办

理归档手续。在批量归档电子文件的过程中，按照密级和安全等

级最高的电子文件执行保密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。在保证电子文

件安全的前提下，应选择在线归档方式。 

第四章  电子档案的移交与接收 

第十三条  电子档案的移交 

（一）电子文件的形成单位一般应在每年 6 月底将上年度办

理完毕的属归档范围的电子档案向综合档案室移交，由综合档案

室统一管理。 

（二）对于有特殊需求的电子档案，可以适当延长移交时间。 

（三）电子档案的移交可采用在线或离线的方式进行。采用

离线方式应使用符合归档要求的光盘或专用的移动硬盘作为数

据存储介质。光盘应当单个装盒。 

（四）存储电子档案的载体和载体盒上应当分别标注反映其

内容的标签（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采用技术手段加密的电子文件应当解密后移交，压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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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文件应当解压缩后移交；特殊格式的电子文件应当与其读取

平台一起移交。 

（五）移交载体内电子档案的存储结构见附件 3。 

（六）在线移交电子档案待我校档案系统信息化建设完善后

另行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 电子档案的接收 

（一）综合档案室在接收电子档案之前，均应对需归档的每

套载体及其技术环境进行检验；办理交接手续；接收电子档案；

著录保存交接信息；迁移电子档案；存储电子档案等。凡验收不

合格的，退回形成单位重新制作，并再次履行上述接收程序。 

（二）电子档案检验合格后办理交接手续，填写《北京信息

科技大学电子档案移交、接收、检验登记表》（附件 4），由交接

双方签字、盖章，各自留存一份。 

（三）综合档案室要将电子档案交接、迁移、转换、存储等

信息补充到电子档案元数据中。 

（四）综合档案室对电子档案载体应当按照 DA/T38《电子

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》和 DA/T15《磁性载体档案

管理与保护规范》进行管理。 

第五章  电子档案的保管与利用 

第十五条  电子档案移交到综合档案室后一般要制作两套，

一套封存保管，一套查阅利用，必要时制作第三套异地保存，提

高安全性和可靠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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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电子档案的保管应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归档载体应作防写处理。避免擦、划、触摸记录涂层。 

（二）单片载体应装盒，竖立存放，且避免挤压。 

（三）保管环境应具备防尘、防磁场干扰、防热源、防有害

气体、防光（主要是紫外线）、防霉变、防有害生物、防火、防

盗等条件。 

（四）环境温度选定范围：17℃～20℃；相对湿度选定范围：

35％～45％。 

第十七条  综合档案室应对室藏的电子档案进行定期检查，

检查方法包括：人工抽检和技术检测。 

人工抽检主要检验存储在脱机载体中的电子档案，每满 2年

抽检一次，抽检工作应在 3个月内完成，抽样率不低于电子档案

总量的 10%；技术检测主要检验系统中运转的在线数据，通过电

子档案真实和完整性检测、存储器 I/O 性能检测等技术，遍历检

测系统中运行的全部电子档案数据和存储器，每满 1 年检测一

次，检测工作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在定期检查过程中发现问

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。 

第十八条  电子档案的脱机备份载体应选用磁带或硬磁盘。

保存在脱机载体中的电子档案应满 4 年迁移一次，数据迁移至新

载体后即刻进行一次检查。原备份载体至少再保存 4 年，保存期

满后按相关保密规定处理，用作电子档案备份的载体不得用于其

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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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综合档案室应定期将检验结果记录在案。 

第二十条  归档电子文件的利用要注意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电子档案应有文件级的计算机检索目录，计算机检索

目录与电子档案原文应建立持久有效的关联。 

（二）电子档案的封存载体不应外借。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

人员不允许擅自复制电子文件。 

（三）综合档案室应制作电子档案的利用件，并将电子档案

的利用件用于接待利用服务。 

（四）利用时应遵守保密规定。对具有保密要求的归档电子

文件采用联网的方式利用时，应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，有稳

妥的安全保密措施。 

（四）电子档案的利用系统应设臵科学、严格的权限控制机

制，完善审批和登记程序，针对查阅档案的类别，利用单位或个

人须填写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（电子档案）借阅审批表》（附

件 5）确保任何电子档案不会超授权范围利用、复制或公布。 

第六章  电子档案的鉴定与销毁 

第二十一条  各相关部门留存的电子档案超过保管期限需

销毁前，要经单位主管领导批准，报学校综合档案室审核，编制

销毁清册，交学校综合档案室统一销毁。学校综合档案室电子档

案销毁需经学校办公室领导批准后，报学校主管校领导审核后方

可销毁。 

第二十二条  属于保密范围的电子档案，如存储在不可擦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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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载体上，应连同存储载体一起销毁，并在网络中彻底清除。应

进行监销并保证其内容不可恢复。不属于保密范围的电子档案可

进行逻辑删除。 

第二十三条  综合档案室应及时按年度对电子档案的接收、

保管、利用和鉴定销毁情况进行统计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的具体适用问题由学校综合档案室负

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电子档案的相关标准和

管理规定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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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电子文件归档范围 

一、文本类  

（一）党政管理类属纸质档案归档范围的电子文件。 

1.学校办公室集中打印的属党政档案归档范围的所有电子

文件。 

2.各归档单位形成的属党政档案归档范围的电子文件。 

（1）各种规章、制度、办法，发展规划、计划，工作总结、

工作报告或请示等电子文件。 

（2）干部任免、职务评审、人员招聘、离退休审批、人员

调进调出离职、派出或报到上岗等活动中形成的有关电子文件。 

（3）各种奖励、处分、表彰、荣誉证发放、通报、刑事判

决等方面的电子文件。 

（4）党代会、教代会、工代会、团代会、区人代会选举、

政协及全校性各种重要工作会议、学术会议上印发的文件、领导

人讲话稿、会议代表名册、会议日程、会议总结、会议纪要或简

报等有关电子文件。 

（5）机构设臵、机构或人员调整、印章启用通知等方面的

电子文件。 

（6）编印成册的各种校史、年鉴、大事记及史料集，各种

集锦、荟萃，各种资料汇编、成果汇编、制度汇编等，各种通讯、

简报、调研报告、分析汇总材料等电子文件。 

（7）各种登记表、统计表、申请表、审批表，各种名册、

名单，年月报表、年检等表格式电子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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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学籍、学历、学位管理与继续教育方面形成的电子文件。 

（9）学校或各单位承办的重大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有归档

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。 

（10）各种合同、协议、合作协作文件等电子文件。 

（二）教学类纸质档案归档范围中形成的电子文件。 

1.本校教师编写的各种教材、专著、译著、字词典、教学计

划、教学大纲、试题、典型教案、辅导材料、实验或实习指导书

等电子版。 

2.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毕业生论文及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电子版。 

3.教师自己制作的有保存价值的教学演示文稿。 

（三）科研类纸质档案归档范围中形成的电子文件。 

1.教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或项目的申请书、课题进展年度报

告、结题报告、技术报告、技术手册、产权登记表等电子版。 

2.上报成果的内容简介、正式发表的论文、正式出版专著的

电子版。 

3.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状、证书的彩色扫描图片文件。 

（四）出版物类纸质档案归档范围中形成的电子文件。 

（五）各单位产生的其他有归档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。 

二、图形、图片类 

（一）各单位用数码相机拍摄或扫描的有归档保存价值的重

要活动或人物照片。 

（二）各单位举办展览或出版的画册用计算机排版定稿后的

电子版。 

（三）本校建筑物基建图纸的 CAD 文件及本校教师形成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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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工程设计、建筑设计、城市规划设计或产品设计图纸的 CAD 文

件及 CAD 图形制作软件。 

三、多媒体类 

（一）宣传部摄录的并已数字化的全校重大活动录像及校内

新闻盘片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已数字化的录音、录像盘片。 

（三）各单位制作的教学用多媒体课件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制作的有保存价值的宣传用多媒体演示系统、

文稿等，如各种人物事迹、专题事件或教学科研成果介绍等多媒

体演示系统。 

四、网页类  

全校和各单位制作的网页上属纸质档案归档范围的网页内

容全文、报表及数据库等。 

五、数据库及相关程序类 

（一）档案部门建立的各类档案目录信息数据库、全文数据

库、多媒体档案数据库等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二）全校教职工工资数据库、会计凭证数据库、各单位经

费使用情况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三）全校教职工人事档案信息数据库、教师成果信息数据

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建立的师资信息、学术成果信息、校友信息等

数据库及其相关管理软件。 

（五）全校党团员信息数据库等。 

（六）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、成教生、自考生等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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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录取学生基本信息数据库、学生入学考试成绩数据库、新生电

子照及其有关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七）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、成教生、自考生等学籍数

据库、学习成绩数据库、奖助学金数据库及其相关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八）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库、电子毕业

照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九）研究生学位数据库、导师基本信息数据库及其数据库

管理软件。 

（十）获奖科研成果数据库、通过鉴定科研成果数据库、专

利数据库、学术论文数据库、科研机构和人员数据库、科研项目

数据库、各种科研基金科技合同数据库及其相关的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一）本校人员出国、出境数据库、国际会议数据库、聘

请外国专家数据库、授予外籍专家名誉称号数据库、国际合作交

流情况数据库、外宾接待情况数据库及相关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二）校友会校友信息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三）全校接受捐赠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四）出版书目数据库、校内报刊刊登论文数据库及其管

理软件。 

（十五）全校仪器设备管理信息库，贵重仪器使用情况评价

值数据库、实验项目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六）房产管理数据库、教职工住房情况数据库及其数据

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七）基建预决算管理信息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软件。 

（十八）其他有归档保存价值的数据库及其管理软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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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电子档案移交载体标注内容 
 

载体标识：全宗号—年度—载体顺序号。 

载体盒标注：移交单位、移交责任人、全宗号、年度、载体

顺序号、数据量、密级、保管期限、存入日期、运行环境、套别等。 

载体盒标注名词解释如下： 

一、全宗号是档案馆分配给立档单位的编号； 

二、年度是该载体内档案起止年度如 2011 年至 2015 年即标

定为 2011/2015； 

三、载体顺序号是电子档案载体排列的顺序号，由阿拉伯数

字组成； 

四、数据量是载体内档案存储容量； 

五、密级按存储在载体内电子档案的密级标注，保管期限按

存储在载体内电子档案的保管期限标注； 

六、存入日期是将电子档案拷贝至载体的日期，格式为年月

日，如 2015 年 12 月 18 日即写为 20151218； 

七、运行环境即识别或操作电子档案的软、硬件平台； 

八、套别是指档案馆存储电子档案载体的套号，用大写英文

字母 A、B、C 表示。A 表示封存保管，B 表示查阅利用，C 表示

异地备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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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电子档案的存储结构 

移交载体内电子档案的存储结构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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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电子档案移交、接收、检验登记表 

          单位名称 
   项 
        目 

移交单位： 

归 

档 

电 

子 

文 

件 

件 

数 

统 

计 

文本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图像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图形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影像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声音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数据文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程序软件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超媒体链接 永久：         件 长期：         件 短期：         件 

其它    

内容描述 

（补充说明） 

 

移交单位审核 

 

  移交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

  移交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综合档案室对电子档案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

可用性、安全性、载体外观

等检验复核 

 

  兼职档案员（移交人签字）： 

 

  综合档案室（接收人签字）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此表一式两份（移交单位留存一份，综合档案室留存一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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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（电子档案）借阅审批表 

年    月    日 

利用单位  利用人  

档案名称 

（档案号） 
 

利用目的  

部门领导签字  学校办主任签字  

主管校领导签字  档案室经办人  

备   注  

 

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┄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档案（电子档案）借阅审批表 

年    月    日 

利用单位  利用人  

档案名称 

（档案号） 
 

利用目的  

部门领导签字  学校办主任签字  

主管校领导签字  档案室经办人  

备   注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16日印发 


